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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时代要求出发，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与中国的中华民族特征应在国家法律体系中予以更明

确的表述。 

当然，仅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显然是不够的。中华民族所提供的为国民

所共享的公共话语与公共空间，须通过细致的制度网络贯穿于国家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各领域。中

华民族的国家治理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更应体现在政治与行政、文化与社会、政府与民间、

边疆与内地的系统治理过程之中。中华民族的国族机制也应在国家制度、公共政策、公共话语、

社会文化、日常规范的细节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三点需要特别强调：其一，在以国内族际关系

与族际整合为政策目标的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更需完整、清晰地彰显、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属

性与国族地位。其二，在思想文化领域尤应以中华民族的国族机制为基础性规范，以有效处理、

协调好“一体”的国家文化与“多元”的各族文化间的关系。其三，要特别重视国家符号（如国

旗、国徽、国歌、国庆节、国家仪式、国语、居民身份证、护照、纪念碑、教科书、历史博物馆

等）日常传播与社会化中的中华民族国族机制的规范与引导。 
 

四、结语 
 

中华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民族，通过主权性的民族国家获得了国家形式。以爱国主

义为信念、以民主主义为内核的中华民族建构历程，实质就是从“族群之民族”走向“公民之民

族”的发展过程。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于其的国家属性。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

新与国家形式的强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国家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实现路径。正如习近平所

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中国梦”“凝

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

盼。”
1
100 年来中华民族承担的对内整合、对外独立的国家治理功能仍在继续，将中华民族建设

成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有效凝聚的世界意义的国家民族，是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

设的政治基石。现代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基础性实现路径就是强化中华民族的国

家形式。 

 

【论  文】 

“族教分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族-教”关系2 

 

司 律3 

 

【摘 要】民族与宗教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价值共同体，尽管两者时常相互交融，但却具有根本

不同的价值诉求。价值取向是区分民族与宗教的重要标尺，民族与宗教关系模糊化的实质是价值

观的模糊化。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出现“族教合一”“以教定族”等现象具有浓厚的“反世俗

化”和“去中国化”的倾向。因此，必须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之

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区分，培育信教群众的公民意识和主体性精神，积极推进“族教分离”。 

【关键词】民族；宗教；价值；族教分离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第 83-84 页。 
2 本文刊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24-30 页。 
3 作者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喀什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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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学界虽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区分，但总体而言多数学者更加关注

两者之间的联系。目前，对民族与宗教关系的区分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本质属性、构成要素、

功能作用、组织结构等方面展开，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宗教的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

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民族则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2.宗教的构成要素是宗教观念、宗

教体验、宗教行为和宗教实体，而民族的构成要素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

心理素质。同一民族可以信仰多种宗教，同一宗教也可以为多个民族所信奉；3.宗教对民族的形

成发展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和消解作用；4.宗教关乎个人信仰，民族则多

关乎历史，个人无法随意选择民族身份，但可以相对选择宗教身份；5.宗教具有较高的组织性，

其内部普遍存在组织分层，而民族一般不具这一特点；6.宗教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而民族没有天

然的排他性。
1
 

以上观点对民族与宗教做了深入翔实的区分，但在区分解释兼有民族风俗习惯与宗教属性的

生活现象时，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并相对缺乏说服力。诚然，造成这一学术困境的客观原因是民

族与宗教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事实。问题的关键是，人类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对事实做出符合自身

利益的价值判断。同理，对民族与宗教关系的区分研究不能忽略价值取向问题。我国是一个统一

的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在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下，民族与宗教的

关系被严重模糊化，“族教合一”“以教定族”“泛清真化”等现象已经影响到少数民族群众的价

值选择和国家认同。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对民族与宗教的关

系做出正确区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民族与宗教的价值区分 

 

对于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必须从民族的概念说起。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概念主

要以斯大林的“四要素说”为代表。200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

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

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1]91-92显然，对民族概念

的这种界定更具灵活性，也更能突出宗教在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民族是“本领域最成问题和争议最大的术语”[2]11。但无论如何，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兼有文化与政治属性，民族与国家及民族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民族的

理解必须从民族主义开始。有学者认为“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3]73，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

同体”[4]。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在民族被想象和被创造的过程中，宗教通常

被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动员和构建民族的重要工具，民族也由此拥有了凝聚其成员相互认同的神圣

力量。然而，“民族的神圣化并不是宗教的绝对观念支持的。恰恰相反，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进程

的产物，其意识形态是以现代社会科学为依据的”[5]63。虽然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的价

                                                        
1 参见何光沪：《试论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 1期；龚学增：《民族与宗教关系述要》，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 1期；王萌、冯平：《宗教与民族的双重性关系》，《中国宗教》，

2010年第 12期；王奇昌、金炳镐：《对中国的民族与宗教区别的再讨论》，《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 3期。 
[1]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民族工作文献选编：2003-2009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2]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3]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 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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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诉求，但现代性是理解民族主义的关键，也是区分民族国家、王朝国家与宗教国家的重要标志。

正因如此，英国学者凯杜里将民族主义的哲学源头追溯到近代德国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和康德的

自由思想。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产生于十五六世纪的欧洲，其所追求的“民族自决权”

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思想紧密相连的。黑格尔曾指出：“每个国

家对别国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6]339 作为一

种与威权政治相分离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追求的“人权”直接来源于反对中世纪不可侵犯的神

权、神授的君权及世袭的等级特权。无论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天赋人权”

“社会契约论”，还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权”的口号，

以及意大利思想家马志尼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目标与“统一、独立、主权”的民族

目标相统一的思想，这些无不体现出民族主义与封建专制特权和宗教神权在价值取向方面的根本

区别。尽管因历史传统、政治目标等因素的影响，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程中出现

不同的类型和变种，但从根本起源来看民族和民族主义本身具有反宗教的世俗化特点。 

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民族自决权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其以资产阶级“自然权利”和“社会契

约论”等学说为理论依据，主张将人从神的笼罩中解放出来，凸显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其倡导

的自由是“人”的自由，追求的价值是“人”的价值。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人权、民族自决权、人

民主权等方面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诉求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凸显“人”的价值、反对宗教神权、倡

导世俗权力等方面却具有一致性。尽管作为民族主义极端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滥用民族自决权并

将其等同于分离权，西方反华势力也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并利用民

族自决权干涉别国主权，但无论如何这些“权利”仍然没有超越“人”的界限和世俗的边缘。因

此，民族主义主导下的“民族”，其总体价值取向是世俗的，其政治目标是建立世俗的民族国家

或获取世俗的民族权利。 

与民族相反，在宗教的价值框架中，神权高于人权，神性高于人性，其划分人群的标准是教

规教义而不是语言、地域、生活习俗、历史传统等与神性无关的因素。以伊斯兰教为例，“可兰

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他们

分为两种国家和两种民族——正统教徒和异教徒”[7]180，“一般伊斯兰教徒的思考是社群式的而非

民族式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民族自决的概念是否合乎安拉的真理及教诲”[8]67，因而在有些情况

下宗教认同甚至会跨越主权与民族的界限。许多启蒙思想家本身就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一致认为

宗教最大的弊端是反理性，压抑人的主体性。马克思批判宗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维护人的自

由理性、高扬人的主体性，将人的活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认为，“宗教

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者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9]3。 

综上所述，在价值取向方面，民族强调“以人为本”，宗教强调“以神为本”；民族强调公民

身份和世俗权利，宗教强调教民身份和宗教义务；民族关注人权和人民主权，宗教强调“神权”

和人对神的义务；民族关注现世生活，而宗教关注彼岸理想。尽管民族与宗教经常交织在一起并

呈现出阿拉伯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特殊表现形式，有学者甚

至还将这类现象冠以“宗教民族主义”而称之。然而，即使在“宗教民族主义”的内部，宗教与

民族之间的地位亦非对等而呈现出一方主导、另一方附属的特点，并且时常会因民族与宗教之间

的价值冲突而导致政治目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6]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奇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7]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8]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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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宗教关系模糊化的实质是价值观的模糊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奉一种宗教，民族与宗

教相互渗透交织是少数民族的一个基本特点。伊斯兰教对维吾尔、回、哈萨克等 10 个民族均有

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尤其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一

些少数民族信教群众中出现“族教合一”“以教定族”以及“泛清真化”的态势和做法，民族文

化遭到宗教极端主义的排斥和改造。民族与宗教的关系被宗教极端主义严重模糊化，并呈现出反

世俗化、去中国化的特点。 

对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且几乎全民信奉一种宗教的民族而言，如果刻意混淆民族与宗教之间

的关系，势必会背离社会主义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人为加

大了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度和复杂性，甚至还会导致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认识分歧。如对于清朝

时期“苏四十三事件”的认识定性问题，事实描述阐释是一方面，但价值判断也是一方面。对同

一事件如果秉持的价值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则可能亦有所不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历史事实

中寻求一种有利于人民利益和国家发展的经验借鉴和价值支持。由于不同的环境和民族文化，伊

斯兰教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表现并不完全相同。宗教与民族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事物，但宗教总是

民族的宗教。如果刻意强调宗教性而忽视民族性，不仅会导致“以教定族”，甚至还会出现另一

个极端——“以族定教”。比如同样信奉伊斯兰教，但一些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之人则会出于自

身的特殊利益需要而借本民族的身份去排斥其他民族，极端地认为只有本民族的伊斯兰教是伊斯

兰教，其他民族的伊斯兰教不是伊斯兰教；只有本民族“清真”而其他民族“不清真”。 

一些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10]。不可否认，伊斯兰教在回族

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回族文化是否仅仅只有伊斯兰教？即使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形成具有决

定性作用是否一定意味着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使伊斯兰教是回族文化

的核心，那么回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导向是否就应该是伊斯兰教？人们往往容易在与汉族的对照中

片面地将伊斯兰教作为判别回族的唯一标准，将回族形成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伊斯兰教。1但是，

如果没有中华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浸润，不管是来自西域的藩客侨商，还是纯属外籍血统的色目

人，甚至是蒙古、维吾尔人等，仅凭伊斯兰教并不能使这些人融合形成中国的回族。没有民族文

化只有伊斯兰教的“回族”只能是穆斯林而不成其为回族。事实上，汉文化与伊斯兰教在回族的

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难分轻重的，由此汉文化也成为回族区别于其他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

关键因素。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回族的认识存在一种偏颇，即总是强调具有跨国性质的伊斯兰

教而忽视具有中国特色的汉文化，以伊斯兰教涵盖回族文化的一切。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把

宗教与民族等同起来，把改变宗教信仰与改变民族属性联系起来，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照此理论推断，那么信仰佛教的中国各民族都应成为印度人，

信仰天主教的各民族都应成为西方人，甚至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都应成为阿拉伯人。”[11]那民

族文化与中国价值何以立足，政教又如何分离？ 

                                                        
[10] 林松，“试论伊斯兰教对形成我国回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83（3）． 
1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形成的决定因素归因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张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理解民族

的形成与发展。学界对于伊斯兰教是否对回族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一定争议，如有学者认

为“回族形成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和政治原因，但伊斯兰教是回族形成的精神文化因素。”“回族的形成同伊斯兰

教的传播和发展关系特别密切。可以说，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造就了回族。”（龚学增：《民族与宗教

关系述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 年第 1 期）也有学者认为“宗教历来不是形成民族的

先决条件，也不是构成民族的基本特征。”（叶小文：《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关于宗教五性的再讨论》，《世

界宗教文化》，1997 年第 1 期）与此相类似，很多学者认为宗教对民族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并不起决

定作用，回族也不例外。笔者亦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 
[11] 周建新，“中国穆斯林身份界定的两点问题讨论”，《回族研究》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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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信教群众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泛清真化”现象，这

种现象与“以教定族”“族教合一”等现象有着密切的逻辑构建关系。一些人通过刻意泛化清真

食品，进而将“清真食品”泛化为“清真产业”，从而构建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经济生活”，用

阿拉伯语不断强化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意识，将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聚居的行政

区域称之为中国的“穆斯林省”或“穆斯林地区”。按照这种逻辑，作为构成民族基本要素的“共

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俨然已经被宗教化了。对民族—宗教关系的

模糊化直接导致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将民族特色与伊斯兰教相等同，民族意识出现宗教化的态势。

在放大、包装“民族特色”，发展“清真产业”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一体性”被严重忽略甚

至被解构，以致背离了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基本价值导向。显然，“泛清真化”“以教定族”

“族教合一”的逻辑是以伊斯兰教绑架少数民族，再以伊斯兰极端主义绑架伊斯兰教，进而以伊

斯兰极端主义绑架少数民族。因此，无论出于“三股势力”的助推还是商业炒作的原因，蓄意模

糊宗教与民族关系的做法呈现出浓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化、反世俗化和“去中国化”的特

点，直接导致部分少数民族信教群众价值观的混乱与盲从。 

 

三、“族教分离”：一种处理民族与宗教关系的价值原则 

 

“无论是以主观因素来划定民族，还是用客观标准来界定民族，都是为了试图有利于下定义

者心中所要建立或想维护的国家，都是出于定义者要维护他本人所在的那个民族的利益，这便有

了民族主义的最初的动因。”[12]12近年来，“族教合一”“以教定族”“泛清真化”等现象的出现并

非仅仅因为民族概念、特征的认识误区，问题的关键在于少数人企图借民族、宗教的名义改造部

分信教群众的价值观念，进而以维护和实现其特殊利益的需要。诚然，民族与宗教时常相互交织

是一客观事实，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应拘泥于追求客观实在本身知识之真，而是要

超越实证主义意义上的认识论意蕴，建构一种符合人民和国家整体利益需求的价值关系。因此，

处理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应该秉持“族教分离”原则，将民族与宗教区分开来。 

（一）政教分离与“族教分离”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主张政教分离，但政教分离并非马克思的原创，这一原则是与资产阶级革命即政

治解放相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把人划分为不信教的公民和信奉宗教的私人，这同政

治解放毫不矛盾。”“当单个的人不再把宗教当做公共事务而当做自己的私人事务来对待时，他在

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
[9]310-311

事实上，政教分离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一项基本

原则，也构成人们理解现代社会和世俗化的一项基本指标。 

民族区域自治必然蕴含着政教分离的基本价值导向，它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其实

施的前提对象是“少数民族”而非宗教群体，因而其赋予少数民族的各项世俗权利不具有任何宗

教性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职能，但这绝非意味着要将宗教与经济捆绑

在一起，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发展宗教，或以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助推经济宗教化。马克思、恩格

斯曾指出，“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宗教，而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9]312

。然而，作为公民的一

些基本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是让宗教信仰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宪法》及相关法律不允

许借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以宗教绑架民族，干涉国家的政治生活，不允许将与宗教无关的商品

宗教化，更不允许将经济产业“清真化”。对于清真食品的认证，“我们国家只接受民俗化的清真，

不接受教法式的清真”[13]。因此，“族教分离”与政教分离及宗教信仰自由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

一致性。 

                                                        
[12] 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3] 刘学强，“部分地区出现‘清真泛化’现象之我见”，《中国民族报》2016-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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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教分离”并非要主观抹煞民族与宗教相互交织的客观事实 

任何一种宗教的传播发展必然伴随着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脱离了民族的宗教就失去了存

在的基础。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中国伊斯兰教在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已经与少数民族的民

族感情、文化习俗相互融合并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

和文化基因，体现着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此相反，“族教合一”“以教定族”“泛

清真化”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其以宗教绑架民族的方式将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置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之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集体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诚然，宗教对民族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些民族而言，民族与宗教相互交织这

是一种既定事实，宗教甚至成为识别一些民族的重要因素。然而，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判绝不

仅仅只是从发生学意义上去争论宗教和人类的起源问题，也不是就宗教批判宗教，而是从宗教批

判中引申出人的权利和义务问题。马克思主义始终将民族、宗教问题置于社会革命和发展的大框

架中去讨论，始终认为对民族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处理应该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

心任务。政教分离只是马克思批判宗教的第一步，维护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实现人类解放才是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因此，“族教分离”并非要主观割裂或者抹煞民族与宗教之间的事

实关联，而是对民族宗教做以价值区分，从而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世俗化的基本价值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族教分离”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民族化在价值取向方面存在许多交织重合

之处。 

（三）“族教分离”亦非否定宗教的积极作用，将宗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对立起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各族群众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

本质，又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尽管从哲学基础来看，宗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之间存在有神与无神的对立，但不能把这种对立等同于政治信仰的对立，将宗教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完全割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批判宗教沦为维护少数人特殊利益的精神工具，而不是

为批判宗教而批判宗教。当前，对于政教分离存在一种认识偏差，即认为宗教与政治毫无关系，

应该将二者完全分开，如果有宗教人士参与国家政权建设那就是宗教干政。其实，历史上，“以

教辅政”是中国政教关系的主要特点，[14]即使在当代，我们也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鼓励信教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宗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一定的相通、契合之处。就伊斯兰

教来看，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观是“敬主爱人”[15]，其所倡导的平等、公正、诚实、友善等伦理价

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族教分离”并非要将宗教作为一种负资产

置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立面。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角度看，“族教分离”

就是要将民族与宗教区分开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同时，积极挖掘宗教中的积极

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努力推进宗教中国化进程。 

 

四、推进“族教分离”的实践路径 

 

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295人们在按照客体的

属性、规律办事的同时，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能力去理解、改造客体。长期以来，人们往往限

于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而难以突破民族、宗教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问题的关

键在于现代国家的认同不应只是传统事实的认同，而应是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建构性认同。“族

教分离”作为一种处理民族与宗教关系的价值原则，必须通过建构符合实际的具体举措才能超越

                                                        
[14] 张践，“中国政教关系的结构与特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2）． 
[15] 丁士仁，“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穆斯林》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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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相互交织的矛盾事实，从而实现理论原则向实践路径的转换。 

（一）坚持民族优先原则处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 

民族、宗教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价值共同体，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倾向与选择直接定义

了不同人们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因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处理过程时，

应该坚持民族优先的世俗化导向。比如在一些与宗教有关的风俗习惯等问题上，我们应该在尊重

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尽可能突出民族性而淡化其宗教性，尤其是对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少数

民族公职人员而言，我们的价值导向更是如此。对于国家机关、军队、学校及一些事业单位的“清

真食堂”，可以考虑在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张贴清真食品标识（非宗教标识）的基础上，将“清

真食堂”更名为“民族食堂”，从而涵盖并凸显“民族性”，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导向。再

比如对于一些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民族地区，应该通过积极发扬音乐、舞蹈等世俗民族文化去

抵制对冲宗教极端思想。这样既有助于提高宗教“去极端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又比较符合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 

（二）以公民身份认同引导宗教认同向国家认同方向转化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与民族国家和公民认同相伴而生的。公民是民族国家之公民。尽管不同

的意识形态对公民内涵的界定不尽相同，但一个既定事实是：民族意识促成了臣民、教民向公民

的转变；公民存在的前提是个人摆脱传统威权社会的人身、精神依附和奴役关系；公民体现了个

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平等的主体参与意识，强调人的权利和义务。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公

民总是与民主、平等、权利、爱国等价值观念紧密相连的。与国家认同相匹配的公民认同具有两

个层面：一是基于政治法律的“赞同性认同”，一是基于文化—心理的“归属性认同”。[16]131-133

但无论是政治法律共同体还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国家认同的根本指向在于对特定阶级关系以及维

护这种关系的特定制度和价值体系。现代国家固然需要道德、传统乃至宗教习俗来维系，但公民

的政治法律认同对国家来说更具根本性的意义。我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并

不存在维系国家认同的一种统一性宗教。当前，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还处在不断中国化

的过程中。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其本质仍属于现代文化的

范畴，是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就要求广大信教群众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无论属

于哪一民族，其身份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教民”，而不是以教民替代公民，以宗教利益替

代公民权利。“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17]220 

（三）坚持以人为本，发挥少数民族信教群众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价值归宿。无论是民族还是宗教，都是

人的存在方式，失去了“人”的民族和宗教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因此，对民族和宗教关系的理

解，必须抓住“人”这一根本，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导向。虽然宗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

意义系统，但是现代社会人的价值观念不再主要受彼岸的超验价值或宗教伦理的召唤，现实的生

活不再由一种超世的意义概念来提供正当性。从人的现实需要出发，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

尊重和发扬人的主体价值，这对认识和构建民族与宗教之间的价值关系有着根本性的意义。马克

思主义指出，要从实践和人的主体性方面去理解对象和现实。对于民族与宗教的关系这一事实，

无论是民族成员、信教群众还是 “他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对这一事实秉持一种符合特定利益

需要的价值态度。“对一个民族而言，要实现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必须经历日常生活

世界的批判重建的过程，使人由自在自发的存在状态向自由自觉的存在状态跃升。”[18]13 因此，

在民族与宗教的价值关系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要与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相结合，还

                                                        
[1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7] [苏]列宁，《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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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开展非日常生活教育，于“自在”与“自为”的有机统一中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需要。 

 

五、结语 

 

“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益自觉地汇集到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意识形

态问题。”[19]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过程，将宗教与民族关系模糊化，宣扬“族教合一”“以族定教”显然有悖于这一现代化

进程。本来，民族与宗教有着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民族主义诉诸的个人权利和理性精神直接源

于对宗教的批判和超越，但如果过激的宗教认同抑制了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正常的个人权利诉求和

理性精神，民族主义就会演变为一种与宗教信仰相重合的迷信和狂热，甚至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

产生。因此，适当唤醒和培育个人权利意识并将这种权利诉求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有机结合，

积极推进“族教分离”，这对于抵制狭隘的民族、宗教认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人们总是要对事实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判断，对于认识处理兼有民族风俗与宗教性质的

现象时更应如此。纵然，民族与宗教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具有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在

看待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任务要

求中去动态把握，将民族、宗教问题看作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虽然，在民族国家仍是现代

国家的主要形式和宗教信仰长期存在的当代社会，“族教分离”会因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而任重

道远，但其作为一种价值态度更加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

求。 

 

【报刊文章】 

从世界历史看后 IS 时代的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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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  涛1 
 

随着 IS 作为一个有疆土诉求的极端主义实体在形式上走向覆亡，关于“后 IS 时代”的讨论

越来越多。其实，这个话题从未停止过。关注点首先是安全，比如数万参加了恐怖组织的人员可

能回流相关国家；另外还有过去数年动荡给当地带来的破坏，以及即将开展的经济、社会与政治

重建等等。 

作为一个世界近现代史方向的历史学者，笔者更想从世界历史尤其是百年中东史的视角，回

溯和讨论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世界史”，既是过程，也是方法和视角。“后 IS 时代”的中东，

在实践上，是重回世界历史进程，在认识上也需要回到世界史的视野。 

 

需以世界史视角看后 IS 时代 

 

IS 不只是个极端组织，它在意识形态上提出的挑战，以及为何能吸引世界不同地区包括很多

非穆斯林在内的人加入其中，这些值得研究。它的领土诉求和社会治理理念也应引起注意。美国

入侵伊拉克和“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带来的危机，为 IS 的崛起提供了土壤。但 IS 现在的失败并

不意味着极端主义威胁的减缓，因为极端主义产生影响的原因很多：意识形态灌输、国家失败、

                                                        
[19]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副主任。2 


